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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海市人民政府文件

威政发〔2015〕26 号

威海市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威海市违法建设处置办法的通知

各区市人民政府，国家级开发区管委，南海新区管委，市政府各

部门、单位：

现将《威海市违法建设处置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

执行。

威海市人民政府

2015 年 12 月 31 日



威海市违法建设处置办法

第一条 为加强违法建设的防控和治理工作，保障城乡规划

有效实施，提高人居环境质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

法》、《山东省城乡规划条例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，结合

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威海市城市规划区内违反规划法律、

法规、规章的建设行为及建筑物、构筑物的处置工作。

违反国土资源、林业、水利、海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建

设行为及建筑物、构筑物的处置工作，依照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三条 各区（含国家级开发区，下同）政府（管委）按照

属地管理原则，负责本辖区违法建设处置工作，组织协调有关部

门及时制止和查处违法建设。

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负责巡查、制止本辖区违法建设，及时

报告有关部门，协助做好处置工作。

规划、城管执法部门按照各自职责，具体负责违法建设处置

工作。

第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举报违法建设。

规划、城管执法部门应当建立举报制度，对举报内容及时调

查、处理，并为举报人保密。违法建设经查证属实的，应当对举

报人予以奖励。

第五条 规划、城管执法部门对违法建设进行调查时，可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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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阅、调取、复制有关证据材料，有关单位应当予以配合。

第六条 规划、城管执法部门查处违法建设过程中，发现不

属于本部门管辖的，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部门；接受移送的部门

认为移送不当的，不得再行移送，应当报请同级政府确定管辖部

门。

第七条 城管执法部门依法查处违法建设，难以认定对规划

实施影响程度的，应当书面征询规划部门的意见，规划部门应当

在 10 个工作日内书面答复，情况复杂的可延长至 15 个工作日。

规划部门出具的书面答复应当载明认定违法建设对规划实

施影响程度的事实和法律依据。

第八条 下列情形属于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

影响的行为：

（一）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，但未按照规划许可证规定

进行建设，在限期内采取局部拆除等整改措施，能够使建设工程

符合规划许可证规定的；

（二）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即开工建设，但已取得规

划部门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查文件，且建设内容符合审查文件要

求或者采取局部拆除等整改措施后能够符合要求的；

（三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，均属于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

实施影响的行为。

第九条 对违法建设，规划、城管执法部门应当以书面形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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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令停止建设、限期改正或者限期拆除。

第十条 违法建设当事人收到责令停止建设决定后，仍不停

止建设的，区政府（管委）可以依法责成城管执法部门查封施工

现场。查封施工现场应当在现场公告查封决定。

城管执法部门可以对继续建设部分采取必要措施。

第十一条 违法建设当事人收到限期拆除决定后，应当在决

定载明的期限内自行拆除；自行拆除确有困难的，可以在决定载

明的期限内申请城管执法部门按照职权依法拆除。

第十二条 违法建设当事人逾期不拆除违法建筑物、构筑

物，符合法定代履行条件的，城管执法部门可以依法实施代履行；

不符合法定代履行条件的，城管执法部门应当在期限届满后 10

个工作日内，将限期拆除决定及逾期未拆除的情况报告违法建筑

物、构筑物所在地的区政府（管委），由其责成有关部门实施强

制拆除，并将违法建设行为纳入社会信用体系管理。

第十三条 城管执法部门实施强制拆除前应当制定工作方

案、应急预案，确定公安机关、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、市政公

用服务单位等职责，报同级政府同意后组织实施。

第十四条 以违法建筑物、构筑物作为生产、经营场所申请

或者已经办理相关证照、登记、备案等手续的，城管执法部门作

出强制拆除决定后，应当书面告知工商、卫生计生、食品药品监

管等部门依法作出处理，并函告市政公用服务单位暂停供水、供

电、供气、供热等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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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，规划

部门应当以书面形式责令限期改正；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

证即开工建设的，责令其及时取得规划许可证；对按期改正的，

处建设工程造价 5%以上 10%以下的罚款；对逾期不改正的，依

法采取强制拆除等措施，并处建设工程造价 10%以下的罚款。

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自行纠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不予

行政处罚。

第十六条 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，城管

执法部门应当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物、构筑物；按期拆除的，

不予罚款；逾期不予拆除的，依法强制拆除，可以并处建设工程

造价 10%以下的罚款。

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，且不能拆除违法建

筑物、构筑物的，规划部门应当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，可以并

处建设工程造价 10%以下的罚款。

第十七条 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得擅自占用物业管理

区域内业主共有的道路、绿地或者其他场地进行建设；不得擅自

在建筑物顶部、底层或者退层平台进行建设。

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对其管理区域内的违法建设予以劝阻和

制止，并及时报告有关部门，协助做好处置工作。

第十八条 对以暴力、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查封施工现

场、强制拆除违法建筑物和构筑物的，公安部门应当依法进行查

处，构成治安违法的，依法予以行政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



究刑事责任。

第十九条 规划、城管执法部门查处违法建设过程中，发现

有玩忽职守、滥用职权、失职渎职、徇私舞弊行为的，在作出行

政处罚决定或者其他处理决定后，应当将有关案件材料移送任免

机关或者监察机关。由任免机关和监察机关依纪依规对有关人员

进行责任追究；构成犯罪的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

第二十条 荣成市、乳山市违法建设处置工作参照本办法执

行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

2020 年 12 月 31 日。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院，

市检察院，威海军分区，中央和省属驻威单位。

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 年 12 月 31 日印发


